
 1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陆上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火车、汽车） 

（2009 年 10月 1日） 

 

一、责任范围： 

本保险依照如下所述之条文及除外责任，按保险单所载的险别承保陆上运输险或陆上运输一切险：  

  （一） 陆上运输险 

本保险承保运输途中由于下列风险所引致的保险标的物之损害灭失： 

 1、 火灾或爆炸； 

 2、 地震、闪电、飓风、龙卷风或台风； 

 3、 崖崩或隧道坍塌； 

 4、 陆上运输工具之倾覆、出轨或碰撞；    

 5、 驳船之搁浅、触礁、沉没或碰撞。 

（二） 陆上运输一切险 

本保险承保保险标的物在运输过程中因外来原因所引致之物质性损害灭失。 

 

二、除外责任 

本保险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一） 归因于被保险人之故意不当行为所致之损害灭失或费用； 

（二） 保险标的物之正常漏损、重量或容量之正常减少，或自然耗损； 

（三） 由于保险标的物之包装或配制不固或不当所致之损害灭失或费用（“包装”包括集装箱或托盘

内之积载，但此项积载以完成于本保险生效前或由被保险人或其受雇人所为者为限）； 

（四） 由于保险标的物之固有瑕疵或性质所致之损害灭失或费用；  

（五） 直接由于迟延所致之损害灭失或费用，即使此项迟延系因承保危险所致者； 

（六） 因船舶、驳船或陆上运输工具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营运人之无力偿债或财务失信所致

之损害灭失或费用； 

注意： 在您确认投保本保险前，请仔细阅读理解本保险条款的各项规定，尤其

是以粗体字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规定。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联

系保险人的业务人员或致电：400-820-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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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由于任何人之恶意行为对保险标的物全部或部分的故意损害或破坏（此项除外责任仅限于陆上

运输险）； 

（八） 本保险不承保下列事项所导致的损害灭失或费用： 

  －船舶、驳船或陆上运输工具之不适合安全航行； 

－船舶、驳船、陆上运输工具、货柜或货箱之不适合安全装运； 

但上述不适航、不适运以被保险人或其受雇人于保险标的物装运时已知情者为限。 

（九） 由于战争、内战、革命、叛乱、颠覆、捕获、扣押、拘管、禁制、扣留或遗弃之武器所致之损

害灭失或费用； 

（十） 由于罢工、停工、劳工骚扰、暴动或内乱所致者之损害灭失或费用。 

 

三、责任起讫 

本保险自保险标的物运离保险单载明的起运地点之发货人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

程中的陆运和与其有关的水上驳运在内，直至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终止： 

（一） 保险标的物运达保险单所载明之目的地收货人仓库，或 

（二） 保险标的物运离发货人仓库之日起届满 60天， 

两者以先发生为准。 

 

四、被保险人的义务 

被保险人应按照以下规定的应尽义务办理有关事项。 

(一)当被保险货物运抵保险单所载目的地以后，被保险人应及时提货，当发现被保险货物遭受任何损失，

应即向保险单上所载明的检验、理赔代理人申请检验。如发现被保险货物整件短少或有明显残损痕迹，应即

向承运人、受托人或有关当局索取货损货差证明。如果货损货差是由于承运人、受托人或其他有关方面的责

任所造成，应以书面方式向他们提出索赔，必要时还需取得延长时效的认证。如未履行上述规定义务，保险

人对有关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二)对遭受承保责任内危险的货物，应迅速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防止或减少货物损失。否则，对因此

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在向保险人索赔时，必须提供下列单证： 

保险单正本、提单、发票、装箱单、磅码单、货损货差证明、检验报告及索赔清单。如涉及第三者责任

还须提供向责任方追偿的有关函电及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

关的证明和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单证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

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保险人将承担货损发生后，被保险人为减少或防止保险标的物进一步受损而立即采取的有效防损

措施所引致的合理费用。但此项费用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 

 

五、赔偿处理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及完整的索赔资料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如无法在法律

规定的时限内作出核定，则双方同意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限最长不超过 30 天。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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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六、争议解决 

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或分歧的解决方式，由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1）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双方约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2）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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